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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理工审〔2026〕4 号 

 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河南理工大学联网审计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 2026 年第 2

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

 

河南理工大学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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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提升信息化审计工作质效，实时监督单位资金运

行、预算执行等情况，根据《河南理工大学内部审计实施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本部和各二级独立核算单位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联网审计是指审计处获得财务部门财

务信息系统终端用户权限，对财务信息实施查询，审计人员通过

操作财务信息系统的查询功能采集财务信息系统数据，根据学校

审计信息化建设进程，通过学校数据中台，适时扩展到有关业务

和管理部门的数据，实现审计信息化。 

第四条 联网审计涉及审计、财务部门、校属其他部门，联

网审计主要由审计处负责。审计处开展审计时，有权检查被审计

单位的信息系统，评估其安全性、可靠性、经济性。 

第五条 审计处职责： 

（一）指定专人负责联网审计工作，配备专用计算机； 

（二）按照财务处分配的用户权限使用专用计算机查询相关

财务账套数据，获得审计资料； 

（三）在专用计算机上安装审计软件，由审计人员通过审计

软件采集财务信息系统数据，充分利用审计软件分析、预警、法

规库、经验库等功能，进行计算机辅助审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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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格操作程序，进入财务信息系统要按照工作权限执

行，审计完毕应关闭系统； 

（五）根据审计信息化建设进程，适时访问学校信息管理部

门的数据中台，推进学校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。 

第六条 财务处职责： 

（一）为审计处财务信息系统终端分配用户名和密码，开通

单位全部财务账套，给予审计人员查询并获取财务备份数据等权

限； 

（二）配合审计处按照上级部门要求提供相关电子审计数据

格式； 

（三）审计人员实施联网审计过程中，需查阅财务有关文档

资料，财务处应当按审计人员要求予以配合。 

第七条 校属其他部门职责： 

（一）当作为被审计对象时，有义务提供与财务收支有关的

业务、管理等电子数据和文档； 

（二）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对资料的及时性、真实性和完整性

负责； 

（三）信息化管理部门负责数据中台的数据治理，配合信息

化审计工作的开展。 

第八条 审计人员应对获取的财务、业务和管理数据保密，

不得用于与审计工作无关的事项；联网审计专职人员应合理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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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使用相关数据，确保数据安全；对审计专用计算机进行物理隔

离，不得连接外网；审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，应遵循相关标准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，《河南理工大学审计与财务系统联网审计暂行办法》（校审

〔2018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 月 8日印发 


